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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财采〔2024〕23号

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政府

采购档案管理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区财政局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政府采购档案（以下简称为“档案”）是指采购人、采购代理

机构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形成的，具有凭证、利用、查考和保存价

值的各种纸质文字、图纸、图表、声像及电子资料等历史记录，

是反映政府采购当事人依法管理和实施政府采购活动的重要凭

证。

我局在开展 2023年度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过程中，

发现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在档案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。为进

一步加强我市政府采购档案管理工作，做到采购全过程留痕可追

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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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档案管理实行“谁采购、谁负责”的原则

档案管理实行“谁采购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采购人为档案管理

的第一责任人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建立和落实档案工作

责任制，明确管理机构和分管领导、项目经办人员、档案人员的

权限及归档节点的责任分工，明确档案归集、管理、利用和销毁

责任，保证档案真实有效和准确完整，并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

的监督检查。

二、应确保档案内所有文件资料能够正常调阅

纪检监察、巡视巡察、财政、审计、司法等机关因工作职责

需要调阅、复制档案内容的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予以提供，

并按单位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进行登记。利用人或查考人应对调

阅、复制的档案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负责，不得实施篡改、损坏、

转借和传播等行为。

三、档案应及时归集、移交、归档，集中管理

采购人与采购代理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，可以约定档案

归集、保存、移交等具体事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。采购代理机构

注销时，应当向相关采购人移交档案。任何个人或单位不得拒绝

归档或者将档案资料据为己有，禁止伪造、变造、隐匿政府采购

档案。

四、妥善保存档案资料，进行全周期档案管理

政府采购档案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。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配备适宜档案保管的场所，要保持清洁卫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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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防盗、防火、防光、防潮、防尘、防有害生物和防污染等安

全措施，妥善保存每项采购活动的采购文件。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每年定期对档案进行清点核对，对

破损或变质的档案应当及时修补、复制或作其他技术处理，对仍

需继续保存的档案应当重新划定保存期限，对保存期满经鉴定确

无保存价值的档案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销毁。

五、鼓励信息化建设及传统载体档案扫描备份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

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电子档案，具有与纸质档案同等效力。鼓

励采购代理机构参照省市政府采购中心的做法，在广东政府采购

智慧云平台架构政府采购电子档案信息系统建设，并在条件允许

时，申请与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共享数据对接。

采购人政府采购项目实施电子化交易的，应当以电子数据或

刻录光盘、磁带、硬磁盘等方式归集档案。鼓励通过利用数据库

技术、数据压缩技术、高速扫描技术对传统载体档案进行数字化

整理，并保障数字化成果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。已实现数字化

的，应当对档案原件妥善保管。

六、树立档案管理责任意识，加强监督和指导

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本级采购人档案管理进行监督和指导，

各主管预算单位应加强对所属单位档案管理的检查和业务指导，

各采购人负责对采购代理机构代理的本单位政府采购项目档案

管理进行监督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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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在政府采购档案归集、管理、利用和销毁过程中知悉的国

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和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，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等相关知情人应当保密。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将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理：

（一）在有关部门实施监督检查过程中，拒绝提供政府采购

档案的；

（二）不按规定立卷归档、档案管理混乱的；

（三）将政府采购档案据为己有，拒绝归档或移交、涂改毁

损档案的；

（四）明知所保存的政府采购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，

档案工作人员或者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造成档案损

失的；

（五）违反规定隐匿、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、

变造采购文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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